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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新增案件流程說明(我要貼圖) 

1. 至前台->我要貼圖(新增案件) 

 
2. 填寫內容 

(1) 個人資訊：填寫個人稱呼及信箱(填寫正確會寄信)  

 

 

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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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髒亂說明：上傳照片並對髒亂情況說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3) 髒亂地點：說明髒亂地點位置(地址或地圖座標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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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備註：下方地址的「路街巷號」與「髒亂地點」2 

個選 1個填，區域必填。 

(4) Google驗證碼：有直接打勾通過、也有隨機選圖。 

 

 

 

 

 

3. 填寫完畢至前台「處理現況」查詢有/無新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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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稽查案件回覆查詢說明 

(一) 輸入條件查詢 

(包含陳情民眾、行政區域、髒亂情況說明 

、處理情形) 

 
 

(二) 顯示搜尋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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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功能及設定說明 
(一) 照片定位功能 

1. 開啟手機定位功能。 

1-1. 在智慧型手機點選檢視所有應用程式的按鈕，如下圖所示 

 

1-2. 點選「設定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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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3. 點選「位置」 

 

1-4. 目前位置的功能已經關閉，點選開啟。 

 

 

 

1-5. .預設為「使用 GPS、WiFi 和行動判斷地點」高精確度的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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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，如下圖所示。這個模式比較耗電，建議完成定位以後，

改為其他模式，也可以進行定位；  

 

 

2. 手機拍照 

2-1. 用手機拍照存入手機(照片的詳細資料有 GPS 資訊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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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2. 再至前台->我的貼圖上傳照片 

 

◎提醒：手機不能直接至「我要貼圖」直接選擇檔案->拍照(因

為沒儲存在手機裡，也就不會儲存定位資訊)，一定要拍照 

◎提醒：請使用內建拍照或 GPS 定位拍照軟體先拍照，如下圖 

 

2-3. 在「我要貼圖」後送出後到「處理現況->詳細資料」察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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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圖有出現定位資訊代表成功(如上圖) 

 

 

 


